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12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首台 (套) 重大技术装备支持

政策实施办法 (暂行) 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支持政策实施办法 (暂

行)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2017年11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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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首台 (套) 重大技术装备

支持政策实施办法 (暂行)

第一条 根据 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

“智汇郑州”人才工程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》 (郑

发 〔2017〕23号)精神,为落实郑州市关于首台 (套)重大技

术装备支持政策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是我市生产企业。

第三条 对经河南省认定为省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的成

套设备、单台设备和关键部件,省财政对省内研发和购买使用单

位按照销售价格的5%分别给予奖励,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500

万元;市财政对我市工业企业生产的,经国家认定 (认可)的首

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产品,且获得国家级荣誉或奖励的,按产

品销售价格的30%给予奖励,单个项目奖励最高金额不超过

1000万元;对经国家认定 (认可)的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

产品,按产品销售价格的20%给予奖励,单个项目奖励最高金

额不超过1000万元;对经河南省认定的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

备产品,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0%给予奖励,单个项目奖励最高

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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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首台 (套)技术装备支持政策办理程序是:

(一)申请单位向所在地工信主管部门提出首台 (套)技术

装备认定申请,并按要求提交相关申报材料;

(二)各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工信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

初审,并将初审意见和申报材料一并上报市工信委;

(三)市工信委收集企业上报材料,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

行审查并指导企业完善材料,汇总后行文上报省工信委;

(四)对认定为首台 (套)技术装备的产品,市工信委会同

市财政部门按政策给予奖励。

第五条 申请单位需提交的申报材料是:

(一)河南省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申请报告书;

(二)河南省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申请表;

(三)河南省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申请材料承诺书;

(四)河南省首台 (套)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推荐函。推荐函

要求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相同领域专家共同出具,并附

专家简介和联系方式;

(五)申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复印件;

(六)申请认定产品的知识产权权益归属和自主品牌情况的

有效证明文件。涉及多个单位的,需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

有关的技术转让、许可、授权、合作生产、合作开发的合同或协

议;

(七)申请认定产品的查新报告、检测报告和产品标准,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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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行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执行过程中涉及的问题

由市工信委解释。

 主办:市人才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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